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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主承销商”或“保荐

人”）作为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贝特”、“公司”或“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和国信证券以下

合称“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

规则》（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以下简称“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2 年 3 月 26 日及 2022 年 5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及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审议通

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相关议案。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2 年 6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

致同意通过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议案。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3 年 1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

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委 2023 年第 4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上

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 4 次审议会议已经

审议同意必贝特本次发行上市（首发）。 

2025 年 8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广州必贝特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45 号），

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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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及配售数量 

（一）战略配售方案 

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 36,003.6657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9,000.00万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 2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

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5,003.6657 万股。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票数量为 1,800.0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并经核查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之间签署的认

购协议，拟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为： 

序

号 
战略配售对象名称 类型 

拟认购金额上

限（万元） 

1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越秀产业投

资”）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2,800 

2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科

控”） 

10,000 

3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

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

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15,000 

4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 
— 

注：上表中“拟认购金额上限”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股份认购

协议中约定的认购金额上限。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同意发行人根据发行情况最终确定其认购的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不足 1 亿股（份）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数量应当不超过 10 名，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应当

不超过 20%。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认购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5%，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情况 

1、越秀产业投资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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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越秀产业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越秀产业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LQDH4K 

法定代表人 王恕慧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9 年 2 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庆慧中路 1 号、创智三街 1 号 A1 栋 508 房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投资咨询服务；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股

权投资 

经核查越秀产业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登录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联席主承销商认为，越秀产业投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

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越秀产业投资提供的股权结构图，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越秀产

业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987.SZ）（以下简称“越秀资本”）

持有越秀产业投资 60%的股份，其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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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越秀资本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98,601,036 43.82% 

2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6,457,241 11.69% 

3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1,826,968 10.20% 

4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87,194,633 5.72% 

5 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9,235,887 3.17%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2,367,272 1.64% 

7 广州交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790,727 1.53% 

8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8,945,064 0.58%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507,112 0.45% 

10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582,325 0.21% 

越秀资本第二大股东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531.SZ）为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57,114,910 43.89% 

2 广州发展电力企业有限公司 150,844,063 14.48% 

3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司 28,779,262 2.76% 

4 张武 24,000,000 2.30% 

5 卢文星 14,611,668 1.40% 

6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13,555,459 1.30% 

7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融创岭岳智能制造与

信息技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66,486 0.98% 

8 王廷伟 5,704,060 0.55%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34,743 0.42% 

10 陈捷才 4,025,120 0.39%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越秀资本直接持有越秀产业投资 60%的股权，为越秀产业投资的控股股东；

越秀资本的控股股东为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集团”），实

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直接持有越秀产业投资 40%的股权，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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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越秀产业投资的控股股东为越秀资本，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越秀资本是越秀集团布局金融核心产业的重要举措。2016 年越秀资本登陆

资本市场，成为国内首个地方金控上市平台，自 2018 年连续获得中诚信“AAA”

评级。越秀资本的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 501,713.2462 万元，越秀资本控股越秀

租赁、广州资产、越秀产业基金、越秀产业投资、广州期货、越秀担保、越秀金

科等多个金融业务平台。越秀资本持续推进 ESG（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将绿色金融、负责任投资等理念融入经营管理，推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提

升，2023 年越秀资本 MSCI-ESG 维持 BB 级，中诚信绿金 ESG 评级由 A 级提升

至 AA 级，获第二十三届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中国百强企业奖”，2024

年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 

越秀资本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志存高远”的指导思想以及“顶层设计、分

业经营、协同发展、风险隔离”的总体思路，努力打造既符合监管要求、又具有

自身特色的金融投资商业模式，通过“产业经营+资本运作”双轮驱动实现快速

发展。2023 年度，越秀资本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47.93 亿元，利润总额人民币

40.45 亿元；2024 年度，越秀资本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32.36 亿元，利润总额人

民币 31.81 亿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越秀资本在职员工达 1,258 人。 

因此，越秀资本系大型企业，越秀产业投资系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近年来，

越秀产业投资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曾参与认购广东建科（301632.SZ）、汉

邦科技（688755.SH）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越秀资本、越秀产业投资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

行人与越秀资本、越秀产业投资的合作内容如下： 

A、产融业务合作。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是广州市努力构建的“12218”现代化

产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作为广州市属国资体系重要产业投资平台，越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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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越秀产业投资将继续加大对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投资力度，积极助力广州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贝特是广州市创新药创业企业的杰出代表，越秀产业投

资的关联基金主体广州越秀新兴产业二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A 轮投资了必贝特，成为其重要的外部机构投资人股东，各方保持了长期良

好的合作关系，在其后续融资过程中，持续引荐外部股东资源。 

通过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越秀产业投资将继续加大对必贝特的支持与合作力

度，积极协调广州市相关部门、重点医院以及市属国资医药产业体系帮助必贝特

加快上市产品的商业化进程，推动其与广州的大型医药流通渠道商形成区域合作、

下沉市场，加快发展。此外，越秀资本将协调越秀产业基金与必贝特在资本运作

层面保持交流与合作，支持必贝特后续再融资及并购重组。 

B、客户资源合作。越秀资本下属控股子公司越秀产业基金是国内市场行业

排名前列的股权投资机构，通过管理基金对外进行股权投资，目前累计管理规模

超过 1,500 亿元。越秀产业基金在生物医药上游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已经投资汉邦

科技（688755.SH）、云舟生物等多家头部企业；在下游医药供应链领域，越秀产

业基金已投资医学冷链物流龙头中健云康等代表型企业；各方在客户资源方面存

在合作空间，越秀资本将系统性地推荐必贝特与已投资的生物医药上下游产业链

的企业进行对接，积极发挥产业投资的平台特点，助力必贝特的研发提速和商业

化的供应链支持。 

C、产业基地建设及产业资源对接。越秀集团旗下的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0123.HK）（以下简称“越秀地产”）作为行业前十的房地产企业，在开发建设领

域拥有众多成功案例和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产业园区资源，未来将

积极协助必贝特利用越秀地产在大湾区的开发资源，协助其建设广州科学城新总

部和清远研发中心及制剂产业化基地，加速研发和已获批管线的自主生产。同时

可帮助对接中山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科研创新和临床资

源，助力必贝特的本地研发、生产，促进协同创新，共同推动大湾区的生物医药

产业合作。 

D、赋能开展海外市场布局。必贝特作为一家全球化的创新药研发企业，在

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已经逐渐拓海外的研发、临床和商业化合作，目前已经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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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马萨诸塞州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海外临床研究及商务拓展主体。越秀集团总部

位于香港，拥有丰富的跨境业务经营经验，旗下创兴银行立足香港，已形成了差

异化跨境金融产品及服务体系，涵盖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

池、全口径跨境融资、跨境双向融资等众多业务。乙方承诺，将积极推动创兴银

行为必贝特的海外业务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直贷、境内外联合贷款、出口

信用融资、自贸区商事代办等高效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必贝特境外业

务的拓展。 

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

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

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越秀产业投资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越秀产业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

承销商的关联关系如下： 

1）越秀产业投资为越秀资本的下属企业，越秀资本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自 2021 年以来，越秀资本通过二级市场购股、参与中信证券 A 股配

股及 H 股供股认购等方式，持续增持中信证券股票。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越秀资本直接、间接合计持有中信证券股份 1,296,876,933 股，占中信证券总股

本的 8.75%，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越秀资本仍持有中信证券股票。 

2）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越秀产业投资与越秀资本的董事长王恕慧

担任中信证券董事。 

3）越秀产业投资间接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有限合伙人的广

州越秀新兴产业二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越秀二期基金”）

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2.91%的股权）；越秀产业投资控股股东广州越秀资

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越秀

二期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越秀管理公司”）的股东；越秀管理公司总经理助理赖嘉俊担任发行人监事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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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形外，越秀产业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越秀产业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其投资决策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通过，上述人员不参与决策。根据越秀产业投资的说明，越秀产业投资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系由越秀产业投资独立决策并决议同意，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越

秀产业投资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越秀产业投资 2024 年度审计报告、2025 年 1-6 月财务报表，越秀产业

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同时，根

据越秀产业投资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越秀产业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越秀产业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2、高新科控 

（1）基本情况 

经核查高新科控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高新科控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712485050R 

法定代表人 王凯翔 

注册资本 663,104.6195 万元 

营业期限 199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48 年 4 月 30 日 

注册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 60 号开发区控股中心 32 层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

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仓储设备

租赁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园区管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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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高新科控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登陆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联席主承销商认为，高新科控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

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高新科控提供的股权结构图，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高新科控的

股权结构如下：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广开控股”）持有高新科控 100%的股

权，为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持有广开控股 91.0595%的股权，因此，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为高新科控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截至 2024 年底，广开控股总资产超 1595 亿元，净资产 446 亿元，2024 年

全年营业收入约 125 亿元，2025 年 1-6 月营业收入 59.74 亿元，利润总额 7.81 亿

元，净利润 6.77 亿元。撬动区域产业项目总投资超 1200 亿元，缔造超 7000 亿

元的战新产业生态圈。公司获国内最高“AAA”信用评级，具有惠誉“BBB+”

国际信用评级，是中国综合服务类 500 强企业、广东企业 500 强、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会员、广州金融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理事长单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91.05951% 8.9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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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广州产业园区商会常务副会长。 

广开控股现有控股企业 13 家，参股企业超 150 家，是粤开证券（830899.OC）、

泰胜风能（300129.SZ）、穗恒运 A（000531.SZ）、利德曼（300289.SZ）的控股股

东。在科技金融服务方面，拥有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种子、VC、PE 和并购

等基金）、融资担保、小额贷款、融资租赁以及股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金融

资产交易等多层次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在科技战略投资方面，聚焦双碳智造、新

能源、生物医药、光电显示，投资参股一批世界顶尖重大产业项目，包括与 LG 

Display 合作共同投资超 800 亿元打造广州“全球显示之都”；携手百济神州、诺

诚健华共建国际生物医药产业战略高地；深度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投资小鹏

汽车、奥动新能源、重塑氢能等行业龙头企业；2022 年，并购泰胜风能，是我国

最早专业生产风机塔架的公司之一，在全国风机塔架制造业中处于领头羊地位；

战略落子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头部企业星河动力和小鹏汇天，助力广州在抢占空

天经济的发展机遇中先下一棋。在科技园区运营方面，旗下建设运营的园区物业

560 万平米（含在建），包括创新创意大厦、孵化器、加速器、总部经济区、知识

城国际驱动创新中心等华南地区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产业园区集群，入驻企业

600 多家，大部分为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

等高新技术企业。2024 年 9 月 23 日，广州市首单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

——易方达广州开发区高新产业园 REIT（代码：180105）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

式上市。同年 9 月 27 日，广开控股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双百企业”，是全国

首家获此殊荣的区属国企。 

高新科控是广开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创立于 1998 年，注册资本超 66 亿元，

总资产规模超 175 亿元，拥有全资、参控股企业 24 家，投资超 150 亿元，运营

物业面积超 34 万平方米。202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0 亿元，利润总额 5.17

亿元，净利润 5.51 亿元。高新科控在生物医药投资领域成果丰硕：投资引进领先

创新医药企业百济神州（688235.SH）、诺诚健华（688428.SH）等，打造广州国

际生物医药战略高地；控股行业体外诊断领域上市公司利德曼（300289.SZ），打

通产业与资本对接通道；打造粤开投资基金投资管理平台，携手高瓴资本、礼来

亚洲、广发信德等关部投资机构，通过市场化产业基金布局早期优质项目；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安全创新港、粤港澳大湾区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高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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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覆盖“研发、中式、产业、临床”全周期专业化园区，赋能产业协同发展；

灵活整合政府资源和广开控股资源，协同广开控股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因此广开控股为大型企业，高新科控作为广开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为大型企

业的下属企业。 

近年来，高新科控曾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参与认购百济神州

（688235.SH）、诺诚健华（688428.SH）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高新科控、广开控股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

与高新科控、广开控股的合作内容如下： 

A、基于前期友好的合作，双方有意向继续开展全方位产业合作。双方将依

托广开控股和高新科控在投融资、地方产业资源、金融服务、园区运营等方面的

优势以及必贝特在药物发现、医学转化研发、工艺开发与验证、临床试验、工厂

生产、药物申报以及商业化等领域的宝贵经验及资源，探索共建专业化产业孵化

平台等合作新渠道，着力提升广州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布局和营商环境，共同促

进生物医药这一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的蓬勃发展。 

B、借助广州开发区在生物医药领域丰富的产业集群资源优势，推动必贝特

与广州开发区企业以及广开控股、高新科控投资的企业和项目在资源协同、技术

协同、业务协同等多方位战略合作，协助双方丰富和扩大产业生态。 

C、高新科控作为广州开发区聚焦生物医药和光电领域的综合型科技投资集

团，在股权投资及资本市场领域具有丰富的资源和经验，近年来高新科控与多家

知名股权投资机构合作，如高瓴资本、礼来亚洲基金、广发信德等。未来，高新

科控将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投资经验及资源，在产业战略、行业并购、投融资等

提供多方面业务支持，并共同探索相关领域的联合投资机会，共同布局拓展生物

医药产业投资版图，进一步夯实双方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



13 

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

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高新科控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高新科控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如下： 

广州蚁米凯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蚁米凯得基

金”）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0.5206%的股权。高新科控为蚁米凯得基金的

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20%的出资份额；广开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凯得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亦为蚁米凯得基金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20%的出资份额。高新科控、广

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均为蚁米凯得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蚁米凯得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蚁米凯得管理公司”）的有限合伙人，

分别持有蚁米凯得管理公司 9.90%和 30.69%的出资份额。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高新科控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根据高新科控的说明，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结果，履行了内

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

为。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高新科控 2024 年度审计报告、2025 年 1-6 月财务报表，高新科控的流

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同时，根据高新科

控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

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高新科控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高新科控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中保投基金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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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中保投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文件并经登陆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保投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NL88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贾飙） 

出资额 12,123,867.8071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6 年 2 月 6 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 18 号 20 层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查询，中保投基金为已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其备案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N9076 

管理人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编号P1060245） 

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7年5月18日 

（2）出资结构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合伙人名录》，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中保投基

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亿元） 
出资比例 

1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合伙人 35.01  2.89% 

2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15  1.50% 

3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6.00  2.14% 

4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7.00  1.40% 

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70  0.14% 

6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  0.25% 

7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0  0.13% 

8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0  0.20% 

9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  0.25% 

10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2.40  1.85% 

11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  0.08% 

12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00  1.48% 

13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1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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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亿元） 
出资比例 

14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20  0.59% 

15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1.00  1.73% 

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6.90  0.57% 

17 
厦门市城市建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0.00  3.30% 

18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91  0.49% 

19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1.85  0.98% 

20 
上海联升承源二期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60  0.13% 

21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  4.95% 

22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70  0.31% 

23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00  2.31% 

24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2.85  2.71% 

2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1.60  0.96% 

26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20  0.35% 

2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65  12.43% 

2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5  0.42% 

29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00  1.48% 

3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00  0.66% 

31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0.80  0.07% 

32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97  0.74% 

33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2.05  1.82% 

34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  0.21% 

35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00  0.99% 

36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4.00  8.58% 

37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5  0.10% 

3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5.30  12.81% 

3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20  1.01% 

4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90  0.73% 

4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90  0.82% 

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9.06  6.52% 

43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  0.16% 

4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6.60  2.19% 

45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3.74  3.61% 

46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1.65% 

47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1.67  0.96% 

48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1.65% 

49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8  0.21% 

50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  8.25% 

合计 1,212.3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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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中保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私募基金管理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保投资”）系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46 家机构出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持有

中保投资 4%的股权，并列第一大股东；其余 43 家机构合计持有中保投资 88%

的股权。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保投资系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

[2015]104 号）设立，中保投资以社会资本为主，股权较为分散，单一股东最高

持股比例仅为 4%，任一单一股东均无法对中保投资的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

且各股东之间均无一致行动关系，因此中保投资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中保投基金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

[2015]104 号），主要由保险机构依法设立，发挥保险行业长期资金优势的战略性、

主动性、综合性投资平台。中保投基金紧密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开展投

资，主要投向“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项目，在此基

础上，基金可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科技、绿色环保等领域。中保投基金

总规模预计为 3,000 亿元，首期 1,000 亿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近年来，中保投基金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曾参与认购华电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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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930）、屹唐股份（688729）、新恒汇（301678）、华之杰（603400）、海阳科

技（603382）、泰禾股份（301665）、泰鸿万立（603210）、永杰新材（603271）、

汉朔科技（301275）、思看科技（688583）、上大股份（301522）、合合信息（688615）、

无线传媒（301551）、众鑫股份（603091）、国科天成（301572）、巍华新材（603310）、

龙图光罩（688721.）、欧莱新材（688530）、龙旗科技（603341）、华勤技术（603296）、

晶合集成（688249）、湖南裕能（301358）、巨一科技（688162）、格科微（688728）、

大全能源（688303）、百济神州（688235）、晶科能源（688223）、中复神鹰（688295）、

铁建重工（688425）、和辉光电（688538）、电气风电（688660.SH）、奇安信（688561)、

中芯国际（688981）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中保投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之一为中信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占 1.65%的出资份额，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中

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中保投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根据中保投基金的说明，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结果，履行了

内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

行为。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保投基金 2024 年度财务报表、2025 年 1-6 月财务报表，中保投基金

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同时，根据中

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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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投基金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中保投基金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4、中证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并经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证投资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1 日，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91286847J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1,30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2 年 4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2001 户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登陆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联席主承销商认为，中证投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

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中证投资的股权结构及跟投资格 

根据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中信

证券持有中证投资 100%的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

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

公司。 

（3）控股股东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其 1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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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第四章关于“科创

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作为参与科创板跟

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

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中证投资直接持有发行人 187.4362 万股股份，占比

0.5206%。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中证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证券 2024 年年度报告，中证投资总资产 2,918,684 万元，净资产

2,616,200 万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295 万元，利润总额 158,331 万元，净

利润 121,105 万元。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

认购资金；同时，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

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中证投资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

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三、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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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

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关于参与发

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 

（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 

1、越秀产业投资、高新科控 

经核查，越秀产业投资、高新科控已与发行人和中信证券签署战略配售的认

购协议。 

越秀产业投资、高新科控已分别出具《关于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其作为与发

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

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符合《首发承销细则》

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的要求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本次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该等

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

毕内外部决策程序；承诺其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

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不存在受托参与或者以本主

体作为平台募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况；承诺其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

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

或损失最终由大型企业享有或承担；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

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承诺其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

证券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越秀产业投资、高新科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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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和《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关于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2、中保投基金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已与发行人和中信证券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中保投基金已出具《关于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其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

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符合《首发承销细则》关于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的要求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本次战略配售认购证券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该等资金投

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毕内外部决策程序；承

诺其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在配售证券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进

行不正当利益输送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或情形；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

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承诺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上发行与

网下发行。 

根据上述承诺并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中保投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符合《管

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和《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的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4、中证投资 

经核查，中证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中证投资出具《关于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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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

规定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承诺本次战略配售认购股票资金来源为中证投资

自有资金，符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且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

符合中证投资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承诺中证投资为本次配售股票

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承诺中证投资已开立专用证券

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与自营、资管等其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

别记账，未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开立的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在限售期届满

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出和

收回获配股票，不会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券，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向原股东优

先配售股票或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增股本的除外；承诺中证投资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承诺不通过

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将依

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获配股份进行减持；

承诺中证投资不会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

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承诺中证投资作为战略投资者不参与本次

公开发行证券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承诺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

数量的股票；承诺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及联席

主承销商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

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中证投资作为参与科创板跟

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以及《首发

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和第四章科创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四、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是否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

情形 

经核查，发行人已出具《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之承诺函》（以下简称“《发行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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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函》”）。 

根据《发行人承诺函》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并经联席主承

销商核查，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一）项“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

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

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

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情形；

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三）项“发行人上市后认

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

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第（四）项“发行人承诺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

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

与战略配售的除外”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

第（五）项“除本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

四十二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的情形。 

基于上述，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越秀产业投资、高

新科控、中保投基金、中证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

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券商律师对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经核查，券商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取标准

的规定；越秀产业投资、高新科控、中保投基金中证投资作为战略配售对象符合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和《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和第四章关

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相关规定，具备战略配售资格；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向越秀产业投资、高新科控、中保投基金、中证投资配售证券不存在

《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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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席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

售资格符合《承销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的规定；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

资格；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

《承销业务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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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必

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的专项核查报告》签字盖章页）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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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必

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的专项核查报告》签字盖章页） 

 

 

 

 

 

 

 

                      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